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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股票代码：0 0 0 5 4 1 （A 股）   2 0 0 5 4 1（B 股） 

公告编号：2018-029 

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本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2018 年半年度

报全文及摘要，经事后审查，发现摘要第三点“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”

中第 3 小点有误，现更正如下： 

原披露内容： 

3、优化产品结构，智能产品陆续进入市场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加大智能照明产品的研发力度，研发了129个规

格的智能照明产品，并通过法兰克福照明展、光亚展等大型国际国内

专业展览会和智能展厅等形式，向市场展示了公司在智能照明、智能

电工方面的实力。报告期内，公司智能照明产品已实现销售收入，下

半年，公司将加大智能产品市场推广力度。除了在智能产品加大投入

外，公司还扩大了照明灯具产品规模，不断增加灯具产品系列，扩大

中高端灯具产品占比。报告期内，灯具产品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

达%，公司产品进一步从光源向灯具转型。 

 

更正后披露内容： 

3、优化产品结构，智能产品陆续进入市场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加大智能照明产品的研发力度，研发了129个规

格的智能照明产品，并通过法兰克福照明展、光亚展等大型国际国内



 
 

专业展览会和智能展厅等形式，向市场展示了公司在智能照明、智能

电工方面的实力。报告期内，公司智能照明产品已实现销售收入，下

半年，公司将加大智能产品市场推广力度。除了在智能产品加大投入

外，公司还扩大了照明灯具产品规模，不断增加灯具产品系列，扩大

中高端灯具产品占比，继续推进公司产品从光源向灯具转型。 

除以上情况外，其他内容不变。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

深表歉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8 月 30 日 

 

 

 




